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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  

需要變革的理據 

1.1 多年來，香港建立了一個優質有效的醫療制度，為市民提供優質便利的醫療

服務。然而，這制度正面臨多項重大挑戰。隨着人口急速老化和與生活方式有關的疾

病病患率持續上升，市民的醫療需要不斷增加，而醫療科技進步和市民期望改善醫護

質素，亦促使醫療成本上升。根據國際經驗，這些因素均會對醫療開支構成重大壓力。 

1.2 現時的醫療制度亦有多項弱點，包括對基層醫療護理重視不足、過度倚賴醫

院服務、公私營醫療服務嚴重失衡，以及醫療護理有欠連貫和配合。這些弱點現時衍

生不少弊端，包括公共服務的輪候時間冗長、醫療服務的選擇有限，以及安全網為病

人（尤其須接受昂貴治療的病人）提供的保障並不足夠。  

1.3 顯然，如不進行改革，醫療制度能否長遠持續發展頓成疑問，而現行制度的

問題只會日益嚴重。我們明白，單靠增加醫療方面的資源不能解決上述問題。為此，

政府正着手推行全面的醫療改革，確保能夠提供優質醫療服務，應付未來持續增加的

服務需求。 

醫療改革 

《創設健康未來》 

1.4 健康與醫療發展諮詢委員會在二零零五年七月發表了探討日後醫療服務模

式的《創設健康未來》討論文件，當中審視了現行的醫療制度，並就如何改善服務模

式提出多項建議。該份文件所探討的範疇包括︰基層醫療服務、醫院服務、第三層和

特別醫療服務、長者、長期護理和康復護理服務、公營和私營醫療系統的融合，以及

基礎支援。 

1.5 健康與醫療發展諮詢委員會的建議獲得市民和各界持份者的廣泛支持。委員

會的建議包括︰ 

(a) 公營醫療系統應以下列工作範疇作為重點︰ 

(i) 急症和緊急護理服務； 

(ii) 為低收入人士和弱勢社提供的服務； 

(iii) 需要高昂醫療費用、先進技術和不同專科合作診治的疾病；以及  

(iv) 培訓醫護專業人員； 

(b) 應更加着重基層醫療服務，所採取的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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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推廣家庭醫生概念； 

(ii) 着重疾病和病症的預防；以及 

(iii) 協助醫護專業人員加強合作。 

(c) 因應公營醫療系統的定位，並提供基礎支援推動病歷的互通，使醫院與基層

醫療醫生兩者所提供的服務有更佳的銜接，並推動公私營醫療界別更緊密合

作和協作。 

《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 

1.6 根據健康與醫療發展諮詢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政府於二零零八年三月十三

日發表的《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醫療改革諮詢文件（諮詢文件）中提出了一整套互

相關連的改革建議，並進行公眾諮詢。這些建議旨在對現有醫療制度的服務模式和融

資安排作出改革。諮詢文件亦提供有關的背景資料，包括國際經驗和統計數字，方便

公眾進行討論。 

1.7 具體而言，諮詢文件就下列各方面的改革提出建議︰ 

(a) 加強基層醫療服務︰ 

(i) 制訂基層醫療服務的基本模式； 

(ii) 設立家庭醫生名冊； 

(iii) 資助市民接受預防性護理； 

(iv) 改善公營基層醫療服務；以及 

(v) 加強公共衞生職能。 

(b) 推動公私營協作： 

(i) 向私營醫療界別購買基層醫療服務，以及資助市民在私營醫療界別接受

預防性護理； 

(ii) 向私營醫療界別購買醫院服務，特別是非緊急及／或選擇性療程；  

(iii) 以公私營協作模式發展醫院； 

(iv) 設立多方合作的卓越醫療中心；以及 

(v) 委聘私營界別醫生在公立醫院服務。 

(c) 發展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由政府擔當主導角色，並透過公私營醫療界別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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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發展一個以病人為本、覆蓋全港所有地區和人口的電子健康記錄基礎設

施，讓不同醫療服務提供者在取得病人同意後互通其病歷。  

(d) 強化公共醫療安全網： 

(i) 縮短公立醫院服務的輪候時間； 

(ii) 改善標準公共服務的涵蓋範圍； 

(iii) 探討“個人醫療費用上限”的構思；以及   

(iv) 向撒瑪利亞基金注資。 

(e) 改革醫療融資安排：政府撥款繼續是醫療服務的主要融資來源，同時研究引

進輔助融資來輔助政府撥款，以應付不斷增加的醫療服務需求，並持續推行

改革措施，以改善服務質量。具體而言，諮詢文件提出了六個不同的輔助融

資方案，徵詢市民意見︰ 

(i) 社會醫療保障：規定有工作人士把佔收入的某個百分比的金額用作醫療

供款，以支付整體人口的醫療開支。 

(ii) 用者自付費用：提高公營醫療服務收取的費用。 

(iii) 醫療儲蓄戶口：規定某個特定組別的市民存款於個人醫療戶口以累積儲

蓄（包括可用作投資），用以支付自己日後的醫療開支，包括保費（如

果他們有投購私人醫療保險）。 

(iv) 自願私人醫療保險：鼓勵更多人自願購買私人醫療保險。 

(v) 強制私人醫療保險：規定某個特定組別的市民參加受規管的私人醫療保

險計劃，作為自己的醫療保障。 

(vi) 個人健康保險儲備：規定某個特定組別的市民把部分收入存入個人醫療

戶口，一方面用作在退休前和退休後均參加受規管的強制醫療保險計

劃，另一方面則通過累積儲蓄（包括可用作投資），以支付自己退休後

的醫療開支，包括保費。 


